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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區 重 建 局 灣 仔 總 綱 構 想 簡 介  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請 委 員 就 市 區 重 建 局（ 市 建 局 ）提 出 的「 灣

仔 總 綱 構 想 」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灣 仔 總 綱 構 想 現 正 由 市 建 局 擬 備 ， 其 目 的 是 要 以 全 面

的 方 式 更 新 灣 仔 區 。 研 究 範 圍 大 致 由 南 面 的 堅 尼 地 道 伸 延 至 北

面 的 海 港 ， 以 及 由 西 面 的 太 古 廣 場 第 三 期 至 東 面 的 銅 鑼 灣 。 除

保 育 珍 貴 的 歷 史 建 築 物 外 ， 其 他 建 議 包 括 闢 設 行 人 專 區 、 改 善

街 道 環 境 、 減 低 交 通 流 量 和 進 行 綠 化 工 作 。 附 件 載 有 灣 仔 總 綱

構 想 的 詳 情 ， 以 供 委 員 參 閱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3 . 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原 則 上 支 持 灣 仔 總 綱 構 想 的 整 體 概

念 ， 但 會 對 個 別 項 目 作 仔 細 考 慮 ， 並 會 在 執 行 方 面 與 市 建 局 及

其 他 政 府 部 門 作 緊 密 聯 繫 。  

 

4 .  請 委 員 參 閱 上 文 第 2 至 3 段 提 供 的 資 料 ， 就 市 建 局 擬

備 的 灣 仔 總 綱 構 想 給 予 意 見 。  

 

 

文 件 提 交  

 

5 .  市 建 局 的 代 表 將 於 二 ○ ○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古 物 諮

詢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作 出 講 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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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區 重 建 局 灣 仔 「 總 綱 構 想 」 簡 介   
 
 
1 .  目 的  
 

本 文 件 的 目 的 ， 是 收 集 各 委 員 對 灣 仔 總 綱 構 想 的 意 見 。  
 
 
2 .  引 言  
 
2 . 1  市 區 重 建 局 ( 市 建 局 ) 的 灣 仔 總 綱 構 想 是 為 了 收 集 各 合 作 伙

伴 、 持 份 者 和 社 區 的 看 法 及 意 見 ， 希 望 可 以 共 同 策 劃 一 套

可 行 的 方 案 ， 改 善 灣 仔 區 的 環 境 。 市 建 局 正 在 灣 仔 計 劃 和

進 行 多 個 重 建 發 展 、 樓 宇 復 修 、 文 物 保 育 及 舊 區 活 化 等 項

目 ， 總 綱 構 想 可 以 把 握 新 的 機 遇 和 意 念 ， 全 面 檢 討 整 個 社

區 的 規 劃 ， 令 區 內 各 有 關 人 士 爲 推 動 灣 仔 的 更 新 共 同 努

力 。  
 
2 . 2  灣 仔 區 是 一 個 多 元 化 、 充 滿 活 力 的 社 區 ， 尤 其 是 莊 士 敦 道

和 皇 后 大 道 東 一 帶 的 舊 區 ， 更 富 有 獨 特 色 彩 和 文 化 傳 統 。

同 時 ， 灣 仔 舊 區 亦 受 到 典 型 的 市 區 問 題 所 困 擾 ， 例 如 樓 宇

日 久 失 修 、 環 境 擠 迫 、 污 染 、 缺 乏 休 憩 用 地 及 綠 化 不 足 。

因 此 ， 市 建 局 ( 及 其 前 身 土 地 發 展 公 司 )  在 灣 仔 道 / 太 原 街

( H 9 )、 莊 士 敦 道 ( H 1 6 )、 利 東 街 / 麥 加 力 歌 街 ( H 1 5 )、 皇 后 大

道 東 ( H 1 7 ) 和 茂 蘿 街 / 巴 路 士 街 推 展 一 連 串 重 建 發 展 及 舊 區

活 化 的 項 目 ， 加 上 樓 宇 復 修 等 措 施 ， 以 改 善 灣 仔 樓 宇 和 居

住 的 狀 況 。  
 
2 . 3  上 述 的 發 展 項 目 雖 然 局 限 於 個 別 地 點 ， 但 市 建 局 了 解 這 些

項 目 集 中 起 來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將 更 為 廣 泛 。 作 為 灣 仔 發 展 的

重 要 一 員 ， 市 建 局 開 拓 的 灣 仔 總 綱 構 想 跨 越 了 個 別 項 目 的

範 圍 ， 涵 蓋 項 目 附 近 的 街 道 與 空 間 。 按 照 市 建 局 的 『 4 R s 』

策 略 ， 總 綱 構 想 將 提 供 全 面 的 建 議 ， 令 灣 仔 區 的 更 新 和 市

建 局 的 項 目 構 成 凝 聚 力 ， 爲 灣 仔 社 區 帶 來 最 大 禆 益 。  
 
 
3 .  灣 仔 總 綱 構 想 的 願 景 和 建 議  
 
3 . 1  研 究 範 圍 大 致 由 南 面 的 堅 尼 地 道 伸 延 至 北 面 的 海 港 ， 以 及

由 西 面 的 太 古 廣 場 第 三 期 至 東 面 的 銅 鑼 灣 ， 覆 蓋 範 圍 是 灣

仔 饒 富 特 色 的 地 方 ， 明 顯 與 金 鐘 及 銅 鑼 灣 等 購 物 區 截 然 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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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2  同 。 總 綱 構 想 集 中 於 市 建 局 項 目 聚 集 的 舊 灣 仔 區 核 心 ， 並

着 重 連 接 鄰 近 區 域 活 動 樞 紐 的 重 要 性 。   
 
3 . 3  總 綱 構 想 是 經 過 社 區 參 與 的 過 程 而 形 成 的 策 略 研 究 ， 在 發

展 過 程 中 ， 市 建 局 建 議 的 灣 仔 願 景 如 下 :  
 

願 景 :  人 、 質 素 、 活 力 :  這 個 地 方 結 合 商 業 與 社 區 、 新 與
舊、大 型 及 小 型 建 築 物 及 土 地 用 途 … 形 形 式 式，和 諧 共 存 ，
令 此 區 有 濃 厚 特 色 ， 是 其 獨 特 之 處 。  

 
3 . 3  灣 仔 願 景 的 必 要 元 素 包 括 :  
 

 讓 社 區 參 與 :  灣 仔 社 區 的 積 極 參 與 可 讓 不 同 人 的 看

法 和 資 訊 相 互 交 流 ， 以 達 至 可 行 的 方 案 。   
 增 強 鄰 舍 特 色 :  新 發 展 如 何 增 強 灣 仔 的 鄰 舍 特 色，如

熱 鬧 的 街 道 市 集 、 居 民 聚 集 閒 聊 的 地 方 、 饒 有 文 化 及

歷 史 特 色 的 建 築 物 和 地 點 。   
 灣 仔 多 元 化 的 用 途 和 規 模 :  灣 仔 有 不 同 的 發 展 密

度 ， 可 保 留 及 孕 育 小 街 道 、 小 規 模 的 建 築 物 和 空 間 ，

用 作 各 類 用 途 及 活 動 。  
 保 留 多 元 化 的 營 商 環 境 :  一 方 面 保 留 灣 仔 現 存 百 花

齊 放 的 商 業 活 動 ， 另 一 方 面 擴 展 服 務 業 ， 提 供 選 擇 予

文 化 創 意 產 業 。   
 改 善 居 住 狀 況 :  提 供 更 多 不 同 種 類 的 房 屋，以 應 付 不

同 的 需 求 ， 發 展 平 衡 的 鄰 里 社 群 。   
 強 化 零 售 服 務 業 :  透 過 提 高 街 道 的 質 素，包 括 重 鋪 街

道 、 設 置 街 道 設 施 、 改 善 通 道 、 照 明 、 標 記 和 衛 生 情

況 ， 保 護 現 存 的 特 色 零 售 服 務 ， 如 傢 俬 店 、 茶 餐 廳 、

印 刷 服 務 、 玩 具 店 和 市 集 。    
 提 倡 文 化 旅 遊 :  利 用 文 物 徑 和 公 共 藝 術，提 倡 舊 灣 仔

的 街 頭 文 化 生 活 。  
 確 保 優 質 的 公 共 和 建 築 空 間 :  為 人 們 提 供 新 設 的 連

接 通 道 及 綠 化 街 道 ， 令 環 境 朝 氣 勃 勃 。  
 提 供 有 質 素 的 社 區 服 務 :  改 進 社 區 公 共 設 施 的 設

計 ， 提 倡 安 全 舒 適 的 生 活 。  
 

灣 仔 願 景 與 其 組 件 已 成 為 總 綱 構 想 建 議 的 重 要 基 礎 。  
 
3 . 4  市 建 局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底 ， 委 託 香 港 大 學 進 行 的 灣 仔 區 居 民

訴 求 意 見 調 查 ， 顯 示 居 民 普 遍 認 同 灣 仔 的 特 色 ， 包 括 其 方

便 程 度 、 多 元 化 的 面 貌 和 傳 統 歷 史 ， 居 民 更 支 持 改 善 行 人

道 環 境，提 供 更 多 綠 化 和 休 憩 空 間，加 強 灣 仔 的 地 方 特 色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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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總 綱 構 想 的 保 育 及 活 化 項 目 建 議  
 
4 . 1  調 查 發 現 居 民 關 注 保 育 灣 仔 歷 史 建 築 物 的 不 同 問 題 。 市 建

局 會 致 力 保 育 珍 貴 的 歷 史 建 築 物 ， 並 利 用 作 其 他 合 適 的 用

途 。 單 在 灣 仔 區 本 身 已 有 1 4 幢 樓 宇 需 要 保 育 ( 包 括 在 皇 后

大 道 東 1 8 6 - 1 9 0 號 ， 船 街 1 8 號 及 荗 蘿 街 1 - 11 號 的 二 級 歷

史 建 築 物 和 莊 士 敦 道 6 0 - 6 6 號 的 戰 前 建 築 物 )，顯 示 該 區 是

市 區 保 育 的 重 點 。 總 綱 構 想 的 其 他 建 議 包 括 設 置 行 人 專

區 、 改 善 街 道 環 境 、 減 低 交 通 流 量 、 綠 化 休 憩 空 間 、 街 道 、

行 人 系 統 、 平 台 、 排 樓 及 外 牆 ， 還 有 新 的 行 人 路 徑 、 新 的

土 地 用 途 和 活 動 ， 尤 其 是 製 造 適 當 的 環 境 培 育 文 化 創 意 產

業 。 市 建 局 已 開 展 了 荗 蘿 街 的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試 點 計 劃 ， 保

留 了 一 排 戰 前 唐 樓 ， 現 正 就 未 來 的 發 展 用 途 和 管 理 模 式 ，

諮 詢 公 眾 和 業 界 人 士 。       
   
4 . 2  一 般 來 說 ， 保 育 建 議 旨 在 運 用 恰 當 機 會 以 :  
 

•  保 育 市 建 局 項 目 內 珍 貴 的 歷 史 建 築 物 作 合 適 用 途  
•  設 立 文 物 徑 連 接 具 歷 史 價 值 的 地 點  

 
 
5 .  實 踐 計 劃  
 
5 . 1  市 建 局 制 備 的 總 綱 構 想 需 要 其 他 不 同 部 門 及 團 體 的 支 持 和

合 作 ， 以 實 施 各 項 計 劃 建 議 。 市 建 局 會 負 責 本 身 的 重 建 發

展 項 目 ， 而 改 善 街 道 、 休 憩 空 間 、 行 人 通 道 及 綠 化 措 施 則

需 要 借 助 外 界 的 經 驗 、 資 源 和 技 術 。 如 要 體 現 總 綱 構 想 ，

各 有 關 團 體 的 通 力 合 作 至 為 重 要 。 此 外 ， 亦 需 統 籌 及 善 用

各 界 的 資 源 ， 才 可 令 總 綱 構 想 帶 來 最 大 的 裨 益 。    
 
5 . 2  本 局 已 經 取 得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對 整 體 概 念 的 支 持 ， 惟 當

中 的 細 節 仍 需 與 有 關 部 門 和 團 體 商 討 。 運 輸 署 及 路 政 署 同

時 亦 對 總 綱 構 想 及 其 綜 合 方 面 表 示 支 持 ， 惟 個 別 和 詳 細 的

建 議 尙 有 待 評 估 。 規 劃 署 現 正 協 助 收 集 各 部 門 就 有 關 概 念

的 意 見 。  
 
5 . 3  總 綱 構 想 的 整 體 概 念 將 會 是 未 來 數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( 包 括 區

議 會 和 其 他 持 份 者 ) 的 主 題 ， 這 也 是 未 來 詳 細 研 究 的 主 題 。

總 綱 構 想 在 現 階 段 仍 屬 概 念 性 質 ， 讓 公 眾 有 機 會 考 慮 並 提

供 意 見 ， 從 而 改 善 灣 仔 未 來 的 發 展 方 向 。  
 
5 . 4  是 次 向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進 行 簡 介 ， 是 希 望 各 委 員 提 供 初 部

意 見 和 提 議 ， 並 對 總 綱 構 想 作 出 原 則 上 支 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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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區 重 建 局  
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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